
附件1

特种设备使用登记承接工作方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桂林市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关于取消、调整、下放一批行政许可事项及行政许可密切相关事项的通知》（市审改〔2022〕1号）要求，做好上级下放特种设备使用登记许可事项承接落实工作，为企业群众提供方便快捷的服务，现结合我局工作实际，特制定本方案。

一、承接的行政审批项目内容

（一）事项名称及内容

主项名称：特种设备使用登记

子项名称：包括特种设备使用登记（首次申请）、特种设备使用登记（变更登记）、特种设备使用登记（停用报废注销）3个子项。

（二）设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特种设备目录》、《特种设备使用管理规则》。

（三）委托下放主体和承接主体

委托下放主体：桂林市行政审批局；

承接主体：永福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承接股室：行政许可和登记注册股。

（四）权限范围。负责永福县辖区内的特种设备首次申请使用、变更登记和停用报废注销登记，包括收件、受理、审批、决定、证书和许可决定书发放、许可信息公开、审批档案归档等环节。

（五）承接方式。以受委托的形式承接。

（六）承接时间。自2023年7月1日起，至委托时间结束。

二、工作要求

（一）明确承接机构和责任人。明确永福县市场监管局行政许可和登记注册股为承接股室，责任领导为黄修善副局长，责任窗口负责人为谢婷，承办窗口设在永福县政务服务中心市场监管局3号窗口。

（二）做好对接工作。永福县市场监管局行政许可和登记注册股要严格按照承接事项的操作规范与流程所明确的审批条件、申报材料、审批程序、审批时限等标准和服务规范，开展审批工作。积极做好审批事项调整下放的宣传工作，及时向社会公示；对承接后的审批事项要严格把关，依法办理，确保审批工作的合法性和规范性。接受自治区市场监管局、桂林市行政审批局的指导，印制相关表格、文书，制定相应的办事流程图、操作规范，按要求在广西数字政务一体化平台和县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公布审批事项流程、办事指南，制定相关的工作制度等。

（三）强化业务培训。行政许可和登记注册股要切实履行职责，及时加强指导、管理和监督，强化培训，确保下放的行政许可事项“接得住、管得好”。

（四）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各乡镇所、特种设备监管股要加强对本辖区内特种设备使用登记的日常监管。畅通许可信息和监管信息沟通渠道，便于特种设备使用登记的许可后监管。加强信用监管，依法依规对失信主体开展失信惩戒。

附件：1-1.特种设备使用登记（首次申请、变更登记）审批流程图

1-2.特种设备使用登记（停用、报废、注销）审批流程图

附件1-1

特种设备使用登记（首次申请、变更登记）

审批流程图

（法定办结时限：20工作日，承诺办结时限：4工作日）












附件1-2

特种设备使用登记（停用、报废、注销）

审批流程图

（法定办结时限：20工作日，承诺办结时限：1工作日）











附件2

特种设备安全管理和作业人员资格认定（氧舱大型游乐设施、客运索道、安全阀除外）

承接工作方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桂林市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关于取消、调整、下放一批行政许可事项及行政许可密切相关事项的通知》（市审改〔2022〕1号）要求，做好上级下放特种设备安全管理和作业人员资格认定（氧舱、大型游乐设施、客运索道、安全阀除外）许可事项承接落实工作，为企业群众提供方便快捷的服务，现结合我局工作实际，特制定本方案。

一、承接的行政审批项目内容

（一）事项名称及内容

主项名称：特种设备安全管理和作业人员资格认定（氧舱大型游乐设施、客运索道、安全阀除外 ）

子项名称：1.特种设备安全管理和作业人员资格认定（氧舱大型游乐设施、客运索道、安全阀除外）——首次申请；2.特种设备安全管理和作业人员资格认定（氧舱、大型游乐设施、客运索道、安全阀除外）——遗失补办；3.特种设备安全管理和作业人员资格认定（氧舱、大型游乐设施、客运索道、安全阀除外）——复审，3 个子项。

（二）设定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特种设备作业人员监督管理办法》（质检总局令第 70 号公布,质检总局令第 140号修正）《国家职业资格目录（2021年版）》

（三）下放主体和承接主体

下放主体：桂林市行政审批局；

承接主体：永福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承接股室：行政许可和登记注册股。

（四）权限范围

永福县市场监管局负责本辖区内的特种设备安全管理和作业人员资格认定（氧舱、大型游乐设施、客运索道、安全阀除外）——首次申请、特种设备安全管理和作业人员资格认定（氧舱、大型游乐设施、客运索道、安全阀除外）——遗失补办、特种设备安全管理和作业人员资格认定（氧舱、大型游乐设施、客运索道、安全阀除外）——复审，包括收件、受理、审批、决定、证书和许可决定书发放、许可信息公开、审批档案归档等环节。

（五）承接方式

新增上级下放行政许可事项。

（六）承接时间。自2023年7月1日起开始审批办理。

二、工作要求

（一）明确承接机构和责任人。明确永福县市场监管局行政许可和登记注册股为承接股室，责任领导为黄修善副局长，责任窗口负责人为谢婷，承办窗口设在永福县政务服务中心市场监管局3号窗口。

（二）做好对接工作。永福县市场监管局行政许可和登记注册股要严格按照承接事项的操作规范与流程所明确的审批条件、申报材料、审批程序、审批时限等标准和服务规范，开展审批工作。积极做好审批事项调整下放的宣传工作，及时向社会公示；对承接后的审批事项要严格把关，依法办理，确保审批工作的合法性和规范性。接受自治区市场监管局、桂林市行政审批局的指导，印制相关表格、文书，制定相应的办事流程图、操作规范，按要求在广西数字政务一体化平台和县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公布审批事项流程、办事指南，制定相关的工作制度等。

（三）强化业务培训。行政许可和登记注册股要切实履行职责，及时加强指导、管理和监督，强化培训，确保下放的行政许可事项“接得住、管得好”。

（四）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各乡镇所、特种设备监管股要加强对本辖区内特种设备安全管理和作业人员资格认定（氧舱、大型游乐设施、客运索道、安全阀除外）的日常监管。畅通许可信息和监管信息沟通渠道，便于特种设备安全管理和作业人员资格认定（氧舱、大型游乐设施、客运索道、安全阀除外）的许可后监管。加强信用监管，依法依规对失信主体开展失信惩戒。

附件：2-1.特种设备安全管理和作业人员资格认定（氧舱、大型游乐设施、客运索道、安全阀除外）——首次申请审批流程图

2-2.特种设备安全管理和作业人员资格认定（氧舱、大型游乐设施、客运索道、安全阀除外）——遗失补办申请审批流程图

2-3.特种设备安全管理和作业人员资格认定（氧舱、大型游乐设施、客运索道、安全阀除外）——复审申请审批流程图

附件2-1

特种设备安全管理和作业人员资格认定（氧舱、大型游乐设施、客运索道、安全阀除外）——首次申请审批流程图

（法定办结时限：20工作日，承诺办结时限：4工作日，特别程序：考试）














附件2-2

特种设备安全管理和作业人员资格认定（氧舱、大型游乐设施、客运索道、安全阀除外）——遗失补办审批流程图

（法定办结时限：20工作日，承诺办结时限：1工作日）











附件2-3

特种设备安全管理和作业人员资格认定（氧舱、大型游乐设施、客运索道、安全阀除外）——复审审批流程图

（法定办结时限：20工作日，承诺办结时限：1工作日）











附件 3

计量标准器具核准承接工作方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桂林市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关于取消、调整、下放一批行政许可事项及行政许可密切相关事项的通知》（市审改〔2022〕1号）要求，做好上级下放计量标准器具核准许可事项承接落实工作，为企业群众提供方便快捷的服务，现结合我局工作实际，特制定本方案。

一、承接的行政审批项目内容

（一）事项名称及内容

主项名称：计量标准器具核准

子项名称：1.计量标准器具核准——新建考核；2.计量标准器具核准——复查考核；3.计量标准器具核准——计量器或主要配套设备更换；4.计量标准器具核准——计量标准封存或注销，4 个子项。
（二）设定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实施细则》《计量标准考核规范》（JJF1033-2016）。

（三）下放主体和承接主体

下放主体：桂林市行政审批局；
承接主体：永福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承接股室：行政许可和登记注册股。

（四）权限范围

永福县市场监管局负责本辖区内所有企业（含在市级进行工商登记企业）的计量标准器具核准——新建考核、计量标准器具核准——复查考核、计量标准器具核准——计量器或主要配套设备更换、计量标准器具核准——计量标准封存或注销，包括收件受理、审批、决定、证书和许可决定书发放、许可信息公开、审批档案归档等环节。

（五）承接方式

新增上级下放行政许可事项。

（六）承接时间。自2023年7月1日起开始审批办理。
二、工作要求

（一）明确承接机构和责任人。明确永福县市场监管局行政许可和登记注册股为承接股室，责任领导为黄修善副局长，责任窗口负责人为谢婷，承办窗口设在永福县政务服务中心市场监管局3号窗口。

（二）做好对接工作。永福县市场监管局行政许可和登记注册股要严格按照承接事项的操作规范与流程所明确的审批条件、申报材料、审批程序、审批时限等标准和服务规范，开展审批工作。积极做好审批事项调整下放的宣传工作，及时向社会公示；对承接后的审批事项要严格把关，依法办理，确保审批工作的合法性和规范性。接受自治区市场监管局、桂林市行政审批局的指导，印制相关表格、文书，制定相应的办事流程图、操作规范，按要求在广西数字政务一体化平台和县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公布审批事项流程、办事指南，制定相关的工作制度等。

（三）强化业务培训。行政许可和登记注册股要切实履行职责，及时加强指导、管理和监督，强化培训，确保下放的行政许可事项“接得住、管得好”。
（四）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各乡镇所、计量和标准化管理股、计量所分别加强对本辖区内计量标准器具核准的日常监管。畅通许可信息和监管信息沟通渠道，便于计量标准器具核准的许可后监管。加强信用监管，依法依规对失信主体开展失信惩戒。

附件：3-1.计量标准器具核准（新建考核）审批流程图
3-2.计量标准器具核准（复查考核）审批流程图

3-3.计量标准器具核准（计量器或主要配套设备更换）审批流程图

3-4.计量标准器具核准（计量标准封存或撤销）审批流程图
附件3-1
计量标准器具核准（新建考核）审批流程图
（法定办结时限：20工作日，承诺办结时限：3工作日，特别程序：现场核查）















附件3-2
计量标准器具核准（复查考核）审批流程图
（法定办结时限：20工作日，承诺办结时限：3工作日，特别程序：现场核查）
















附件3-3
计量标准器具核准（计量器或主要配套设备

更换）审批流程图

（法定办结时限：20工作日，承诺办结时限：1工作日）











附件3-4

计量标准器具核准（计量标准封存或撤销）

审批流程图

（法定办结时限：20工作日，承诺办结时限：1工作日）











政府信息公开选项：主动公开

  永福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         2023年5月16日印发
申请人提出申请，填写表格和准备好材料








申请材料不齐全、不符合法定形式





在窗口或网上当场一次性告知申请人补正的全部内容





作出不予受理决定，并告知向有关单位申请





服务窗口首问责任人对申请当场审查作出处理








不属于本部门职权范围的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予以受理





服务窗口承办人提出审查意见（1工作日）





窗口首席代表审批，作出准予或不予许可决定（3工作日）








服务窗口制作决定文书和许可证并送达申请人。（限3个工作日，不计算在承诺办结时限内）








申请人提出申请，填写表格和准备好材料








申请材料不齐全、不符合法定形式





不属于本部门职权范围的





当场一次性告知申请人补正的全部内容





作出不予受理决定，并告知向有关单位申请





服务窗口首问责任人对申请当场审查作出处理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当场决定受理





服务窗口承办人及窗口首席代表对申请审查，作出处理（限：1工作日）





窗口承办人将办证结果送达申请人。（限3个工作日，不计算在承诺办结时限内）





申请人提出申请，填写表格和准备好材料








申请材料不齐全、不符合法定形式





当场一次性告知申请人补正的全部内容





作出不予受理决定，并告知向有关单位申请





服务窗口首问责任人对申请当场审查作出处理








不属于本部门职权范围的





考试机构进行考试（按时参加考试）每科均合格，评定为考试合格。（考试时间不计算在承诺时间内时限90工作日）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当场决定受理





业务股室审查（限3工作日）





窗口首席代表审批，作出准予或不予许可决定（3工作日）








服务窗口制作决定文书和许可证并送达申请人。（限3个工作日，不计算在承诺办结时限内）








申请人提出申请，填写表格和准备好材料








申请材料不齐全、不符合法定形式





当场一次性告知申请人补正的全部内容





作出不予受理决定，并告知向有关单位申请





服务窗口首问责任人对申请当场审查作出处理








不属于本部门职权范围的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当场决定受理





业务股室审查并作出处理（限1工作日）





服务窗口制作决定文书和许可证。（限3个工作日，不计算在承诺办结时限内）





申请人提出申请，填写表格和准备好材料








申请材料不齐全、不符合法定形式





当场一次性告知申请人补正的全部内容





作出不予受理决定，并告知向有关单位申请





服务窗口首问责任人对申请当场审查作出处理








不属于本部门职权范围的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当场决定受理





业务股室审查并作出处理（限1工作日）





服务窗口制作决定文书和许可证。（限3个工作日，不计算在承诺办结时限内）





企业提出申请，填写表格和准备好材料








申请材料不齐全、不符合法定形式





当场一次性告知申请人补正的全部内容





作出不予受理决定，并告知向有关单位申请





服务窗口首问责任人对申请当场审查作出处理








不属于本部门职权范围的





组织鉴定评审机构进行评审及技术评审（转外办理，不计入承诺办结时限内，时限80个工作日）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当场决定受理





业务股室审查（限2工作日）





窗口首席代表审批，作出准予或不予许可决定（1工作日）








服务窗口制作决定文书。（限3个工作日，不计算在承诺办结时限内）








企业提出申请，填写表格和准备好材料








申请材料不齐全、不符合法定形式





当场一次性告知申请人补正的全部内容





作出不予受理决定，并告知向有关单位申请





服务窗口首问责任人对申请当场审查作出处理








不属于本部门职权范围的





需技术评审





组织鉴定评审机构进行评审及技术评审（转外办理，不计入承诺办结时限内，时限80个工作日）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当场决定受理





实行告知承诺





窗口首问责任人窗口承办人提出审查意见（0.5个工作日）





业务股室审查（限2工作日）





窗口首席代表审批，作出准予或不予许可决定（1工作日；告知承诺0.5个工作日）








服务窗口制作决定文书。（限3个工作日，不计算在承诺办结时限内）








企业提出申请，填写表格和准备好材料








申请材料不齐全、不符合法定形式





当场一次性告知申请人补正的全部内容





作出不予受理决定，并告知向有关单位申请





服务窗口首问责任人对申请当场审查作出处理








不属于本部门职权范围的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当场决定受理





窗口首席代表审核，作出准予或不予许可决定（1工作日）








服务窗口制作决定文书。（限3个工作日，不计算在承诺办结时限内）








企业提出申请，填写表格和准备好材料








申请材料不齐全、不符合法定形式





当场一次性告知申请人补正的全部内容





作出不予受理决定，并告知向有关单位申请





服务窗口首问责任人对申请当场审查作出处理








不属于本部门职权范围的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当场决定受理





窗口首席代表审核，作出准予或不予许可决定（1工作日）








服务窗口制作决定文书。（限3个工作日，不计算在承诺办结时限内）













